
叉车首次检验网上申报操作指南 
叉车首次检验网上报检操作详细说明如下： 

【温馨提示：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 GoogleChrome 谷歌浏览器】 

第一部分：设备新增 

步骤一：打开宁波市特种设备公共信息平台（https://www.nbtzsb.com），点击

网上申报漂浮窗口，如图： 

 

步骤二：选择设备类别【厂车】，点击首次检验选项按钮，进入下一步，如图： 

（温馨提示：设备无需在省平台新增，直接网上申报平台新增即可） 

 



步骤三：点击新增厂车设备，如图： 

 

步骤四：填写相关信息【使用单位选择页面请填写单位全称】（若使用单位不存

在，请联系各区域工作人员新增使用单位），信息填写完成后先点击保存，如

图： 

 

步骤五：点击新增设备按钮新增厂车设备，如图： 

 

 

 



步骤六：填写设备参数信息（建议使用上传功能自动识别填写基础参数信息） 

【温馨提示：上传图片尽可能清晰，AI 只能辅助填写部分参数，无法完全替代

人工填写，请注意参数信息核对】，如图： 

 

步骤七：核对并确认设备参数信息（设备所在地址填写到设备使用实际地址）， 

 

步骤八：参数核对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【制造单位选择时请填写制造单位全

称】，如需新增多台设备请再次点击新增重复步骤六、步骤七， 

 

 

 

 



步骤九：上传除之前未上传的部分必传附件,如图： 

 

 

注：设备新增中途离开页面可通过首页【手机号】查询申

请登记记录继续新增或修改设备参数，无需新增一条记

录。 

 

 

 



第二部分：网上申报 

步骤十：点击提交按钮，自动跳转网上申报页面，如图： 

 
温馨提示：若由于浏览器导拦截导致无法自动跳转，点击详细手动前往申报页面，若页面

不小心关闭，可在首页用手机号搜索登记信息，进行手动跳转，如图： 

 

步骤十一：补全网上申报信息，点击下一步，如图： 

 

 



步骤十二：进入选择申报设备界面【本页面对于本次申报设备将自动选中，请

注意核对】，如图： 

 

步骤十三：点击下一步，进入申报信息确认页面，点击生成自检验报告按钮

【本页面将自动生成自检验报告】，如图： 



步骤十四：确认安全管理人员信息，扫描二维码，在手机端进行签名，自检报

告页面将自动弹出（若无弹出窗口，可点击生成报告下方自检报告按钮查看），

若本次申报多台设备，请逐一点击自检报告进行确认，如图： 

 

 

步骤十五：再次核对信息（自检报告+附件），无误后点击确认申报。支付相关

检验费用，厂车首检申报完成。 

 

 

 



常见问题: 

1、 附件上传问题 

可在厂车首检登记页面输入手机号进行查询，找到对应的记录点详情选择设备

进行附件修改调整 

2、 业务受理相关问题 

叉车首检业务受理通过后会有短信提醒 

3、 业务回退后需要重新申报 

可在厂车首检登记查询查询到本条记录，点详细再次申报 

4、 自检报告相关问题 

自检报告使用在线签名的线上表单，请注意确认安全管理员相关信息是否正确 

5、 费用支付相关问题 

如未及时支付相关费用，申报页面又已关闭，可点击网上申报首界面右上角网

上申报查询，输入手机上收到的申报号，再次进行线上支付或汇款凭证上传 

6、 设备代码或出厂编号重复相关问题 

若新增时提示设备代码或出厂编号重复，请回忆一下是否已经新增过一次设备

信息，可在厂车首检登记页面输入手机号进行查询，找到对应的记录点详情进

行继续填写 

 

 

 


